


光山县统计局 2026 年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
抽查计划

为切实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、《河南省统计管理条例》、《“一

业一查”部门联合监管攻坚工作方案》，不断提高统计数据

质量，现制定光山县统计局 2026 年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

抽查工作方案，内容如下：

一、抽查内容

（一）依法提供统计资料情况；

（二）依法建立原始记录、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

度情况；

（三）依法为履行法定填报职责提供保障情况；

（四）依法配合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情况；

二、抽查范围

随机抽查对象为所有规模以上工业、有资质的建筑业、

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、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、全部房地

产开发经营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法人单位，以及有 500万元

以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企业（单位）。

三、抽查对象的确定

运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-河

南），随机抽取统计执法检查对象、统计执法人员。



（一）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执法检查组构成：由县局一

名班子成员任组长，随机抽取具备执法资格人员及若干名专

业人员组成。

（二）今年拟在全县四上企业中按照各专业 A 类 1%；B

类 3%；C 类 10%；D 类 20%的比例随机抽取。

（三）除有重大统计违法嫌疑外，对同一统计调查对象，

3 年内对已检查过的不再重复抽查，但抽查过且发现有统计

违法行为的可随时进行“回头看”。

(四)强化信用风险分类监管与随机抽查的有机结合。按

照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

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》(国办〔2019)35 号)

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河南省加快推进社会信

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实施方案的

通知》(豫政办(2020]7 号)要求，制定完善信用风险分类监

管的具体制度和措施，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中，

针对不同信用类别的市场主体采取差异化监管措施。对于已

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市场主体，原

则上不再列入不定向抽查范围。加大对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

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市场主体的抽查检查力度。

四、检查时间

本年度统计执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跨部门综合监管抽

查计划于 10月中下旬开展。

五、工作程序



（一）发出通知并做好相关准备。提前发出检查通知，

同时检查组做好检查前的相关资料、联络等准备工作。

（二）培训检查人员。检查组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检查前

集中培训，学习检查程序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方式方法，明确

工作纪律及要求。

（三）现场检查。检查采取实地核查方式进行，检查人

员不少于 2 人，并出示执法证件，检查人员填写现场检查表，

并由被检查单位法人或相关负责人签字盖章确认。

（四）公示检查结果。检查结束后，按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相关要求及时公示检查结果。对检查发现的问题，责成

有关地方和单位进行整改，符合立案条件的依法依规立案查

处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认识

组织开展“双随机”抽查，是县局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《意

见》、省《实施意见》的重要举措。要切实提高认识，加强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严格

按照工作安排，切实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落到实

处。

（二）明确职责

各股室队要落实好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职责，

及时将抽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资料提供给局统计执法检查工

作组，并全程参与统计执法监督检查工作。

（三）遵守纪律



检查组执行工作计划范围内的任务，不得干涉抽查地区

和抽查对象的正常工作。抽查人员必须依法进行检查，坚持

原则，公平公正。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工作纪律，有

违法违纪行为的，严肃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光山县统计局 2026 年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抽

查计划




